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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2025 年 

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招生简章 

一、学校概况 

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（以下简称“广以”）于 2016年获

教育部批准成立，依托全球顶尖的理工科大学——以色列理

工学院（2023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第 79位）而创办，是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的纯理工科研究型中外合作大学，也是以色列

理工学院的中国校区。作为中以两国教育领域合作的重要成

果，广以的建设受到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，得到广东省人民

政府、汕头市人民政府和李嘉诚基金会的全力支持。 

广以传承以色列理工学院百年名校创新创业基因，全面

融合本部的学术资源，采用全英文教学，配备诺奖得主、两

院院士等一流国际化师资队伍，建成对标世界顶尖水准的教

学及科研实验室，突出科研导向式教学，为本科学生提供丰

富的科研实践机会，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能力、全球视野和

人文素养的优秀科技人才。 

广以立足岭南，面向国际。学校专业课程采用英语作为

教学语言，师资队伍由一批拥有境外一流大学博士学位的教

师组成。其中 60%由以色列理工学院派出，其他的教师按以

色列理工学院的标准在全球招聘，外籍教师占比 80%以上。 

广以学生同时注册以色列理工学院学籍，本科阶段均在

广东汕头完成学业。本科期间，学生有机会到以色列理工学

院进行交流学习。同时，以色列理工学院将广东以色列理工

学院学生纳入其国际交流网络，共享其国际交流资源。合作



- 2 - 
 

伙伴学校均为世界著名学府，包括各项排名为世界前 100 名

的众多知名高校，如卡耐基梅隆大学、康奈尔大学、约翰霍

普金斯大学、麦吉尔大学、慕尼黑工业大学等。 

广以快速推进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活动，取得了可喜成

绩。2021至 2023届三届本科毕业生均有超八成选择境外继续

深造，升学情况逐年攀升。2023 年 82%的学生选择继续升

学，其中 97%的学生收到了世界排名前 100大学的硕博研究生

录取通知书。据统计，前往全球排名前 10、30、50、100 大

学攻读硕/博学位的，占比30.3%、46.3%、56%、90.3%。众多

毕业生前往斯坦福大学、耶鲁大学、康奈尔大学、加州大学

伯克利分校、帝国理工学院、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、新加坡

国立大学、香港科技大学等知名学府继续深造，刻苦攻关。

学生学成后进入华为、比亚迪、广汽埃安、宁德时代、华大

基因等高新科技企业展一技之长，深受用人单位认可和器

重。 

二、报名资格 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拥护“一国两制”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； 

（二）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非永久性身份证、

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，并参加 2025年

香港中学文凭考试（HKDSE），考生所持证件须在有效期之

内。 

三、报名方式及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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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位考生登录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网上报名系

统进行报名。具体报名时间、要求、录取流程以及最新的重

要日程安排以报名系统公布为准。 

四、招生计划及专业 

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2025年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

的招生计划为 10名。招生专业均为我校现有专业，分别为：

化学工程与工艺、生物技术、材料科学与工程、数学与应用

数学、机械工程、化学。 

五、录取原则 

我校将根据考生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、参考考生中

学期间学习经历、社会实践等情况，并依据向社会公布的招

生章程进行择优录取。 

（一）最低录取标准： 

1.除校长推荐计划的考生外，最低录取标准为“3、4、

4、A”，即参加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中国语文科达到第 3 级

及以上，英国语文科、数学科达到第 4 级及以上，公民科达

标； 

2.校长推荐计划的考生最低录取标准为公民科达标，其

余三门核心科目的分数之和须为 8 分（含）以上，且任何一

门科目的分数不得低于 2分（含）。 

（二）考生排序原则： 

依据考生志愿，按考生三门核心科目（即中国语文科、

英国语文科、数学科）的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。

如考生三门核心科目的分数之和相同时，按考生单科顺序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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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数从高到低排序择优录取，单科成绩的排列顺序为：数学

科、英国语文科、中国语文科。如考生三门核心科目的单科

分数都相同时，有“校长推荐计划”的考生优先录取。 

六、入学与体检 

（一）新生持加盖学校公章的《录取通知书》报到，入

学报到时间及相关要求以《录取通知书》和《入学须知》上

的规定为准。 

（二）新生入学后，由学校进行身体检查，身体条件不

符合要求的，取消入学资格；仅专业受限者，可以商转其他

不受限专业。 

（三）新生入学报到时，所持有出入境证件的有效期应

与学习期限相适应，至少有效期一年。 

（四）被我校录取的香港学生入学注册时，应按照学校

规定缴纳学费和杂费，收费标准和内地同校同专业学生相

同。 

七、学历学位 

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并取得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正式学

籍的学生，在规定修业期限内完成规定的课程修读学分，达

到毕业要求时，准予毕业并颁发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毕业证

书。对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本科毕业生，授予以色列理

工学院学士学位、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学士学位并颁发学位

证书。退学学生，视具体情况发放肄业证书或开具写实性学

习证明。 

八、学费与住宿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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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学费：人民币 95000元/学年； 

（二）住宿费：人民币 4000 元/学年。 

学校收费标准根据广东省教育厅、广东省发改委有关文

件执行。若因学校建设发展而改变相关条件，具体以学校发

布的收费文件为准。在校期间生活费因人而异，学生可根据

个人消费习惯和家庭经济情况自行调节。 

九、其他 

（一）学生在校期间，学校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

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

定》（教港澳台〔2016〕96号）进行管理。 

（二）国家助学贷款、奖学金、助学金等助学措施按照

教育部、广东省教育厅和我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如教育部、联招办关于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

生政策有所调整，我校将进行相应调整，按新的政策执行。 

十、咨询、联系方式 

电话：86-754-88077060 

电子邮箱：ao@gtiit.edu.cn 

传真：86-754-88077087 

学校主页：www.gtiit.edu.cn 

本科招生网主页：sites.gtiit.edu.cn/admissions 

学校地址：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大学路 241 号（邮政编

码：515063） 


